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申請檔案及政府資訊開放應用須知作業流程   

 

申請人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秘書室 各課、室、中心 

 

 

 

 

 

 

 

 

 

 

 

 

 

 

 

 

 

 

 

             

 

 

 

 

 

 

 

 

 

 

 

 

 

 

 

                  

 

 

 

 

 

 

 

 

 

 

 

 

 

 

 

 

 

通知發文前應會知

秘書室準備閱覽事

宜 

 

 

 

 

 

 

 

 

 

 

 

 

          

 

 

 

 

 

 

 

 

 

      

       

提出申請書 

收受補正通知 

收受准許應用通知 

收受駁回通知 

閱覽室 

收文登記 

分文 

調 卷 

單位收文 

業務單位應負責審核、擬辦 

會簽、按分層負責陳核等工作 

審核申請書之要件 審核檔卷應符合檔

案法第 18條、行政

程序法第 46條、政

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及其他法令之規

定辦理 

毋需補正

或已補正 

待補正 

不能補正 

或屆期不 

補正 

准許應用 

駁 回 

提供檔卷交

付申請人閱

覽、複製等需

求，依規定辦

理檔卷閱覽 


